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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粤林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

广东粤林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监

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。本次会议

的通知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向各位监事发出。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

席徐平先生主持，本次监事会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3人，实际出席会议

并表决监事 3 人。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。本次会议的召开

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中关于监事会召开的有关规定。

二、会议审议议案及表决情况

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，通过如下议案：

审议通过《关于改聘 2017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聘请 2018 年

度、201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》。

议案的主要内容：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聘请 2017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》，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。根据公司发

展需要，为了更好地推进审计工作的开展，经综合评估，公司拟改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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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

计机构，并拟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8

年度、2019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，聘期共三年。

监事会认为：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有证券、期

货相关业务资格，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能力；监事会对董事会

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

2017 年度、2018 年度、201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，没有异议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票。

回避表决情况：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。

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

三、备查文件

《广东粤林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

议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广东粤林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监事会

2017 年 12 月 21 日


